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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育誠

壹、前言

《日本國憲法》第 13 條規定略以，

「對於謀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國民

權利 ･･･ 必須受到最大的尊重。」基

此，延伸出對於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外，

也包括人生的自我決定，因而有正常化

（）和「自立生活運動」產

生，而開始在制度上有「自立」的概念（大

曾根寬，201427）。其次，根據《生活

保護法》第 1 條規定略以，「國家對於生

活貧窮的國民，依照其貧窮的程度，採取

必要的保護，並在保障最低限度生活的同

時，增加其『自立』為主要目的。」因此，

自立的主要概念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為

不接受生活保護而能夠自立生活，特別係

指就業方面的經濟自立；第二種為接受社

會保障的給付和其他的援助，而在日常生

活中能夠主體性的自立生活。因此，若以

《生活保護法》的解釋，就業支持所形成

「經濟生活自立」的想法為目前社會上的

主流（伊藤周平，20175657）。由此可

知，「自立」的概念主要由憲法所保障的

「人生自我決定權利」所延伸，並藉由《生

活保護法》的規定將其具體化，所設定的

「自立」為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經濟自立

或者是生活自立。

日本政府於 2014 年 7 月 1 日修正《生

活保護法》，主要在於防止違法申請以及

濫發生活保護費用以外，並制定《生活困

窮者自立支援法》，特別的是，對於自立

生活援助的相關法案中，除了從 2018 年

的《生活保護法》修正草案的對低收入

戶等需要生活照顧的家庭，提供升學時的

現金給付以外，《社會福祉法》以及《生

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的法案中對於失去

居住所者，提供「一時生活支援事業（原

文  一時生活支援事業）」，並在找到新

的居住所之後，給予日常生活的援助，以

避免更被社會所孤立，使其自立生活（佐

藤啓介，2018）。尤其 2004 年「有關生

活保護應有方式的專門委員會報告 （原

文  生活保護の在り方に関する専門委員

会報告）」提及，自立支援的計畫並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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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就業方面的經濟自立以外，而是要

實施從被照顧的世代，且身為地區社會

的成員，而能夠自立生活的社會生活自

立支援的計畫為主要構想（平野隆之，

2014168）。因此，日本的「自立支援」

主要將被社會排除者引導至勞動市場，使

其「自立」以外，對於長期失業的年輕人

等，不只強化所得保障，而更強調職業訓

練以及就業支持，使其自立生活（岩田正

美，20166869）。因此，自立的概念

包括，經濟（職業）自立和身邊自立，而

經濟自立係指自己可以工作上班並賺錢生

活；身邊自立係指自己可以處理穿脫衣服

以及用餐等事情。因此，身邊自立比經濟

自立更為前端（田中惠美子，2016）。

另外一方面，自立不僅是表示身體上的自

立以及經濟上的自立以外，無須藉由他

人的力量，而靠自身的力量或者是使其

盡可能地接近自立的狀態（奥貫妃文，

2016236237）。

其次，2013 年 6 月「生活困窮者自立

支援法案」的成立以及其運用方式，主要

強調各個地區的社會資源開發、人際網絡

創造以及促進居民有意識的積極參與等的

地區整合支援的趨勢（平野隆之、原田正

樹，2014194）。故為落實自立的概念，

按照《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第 2 條規

定略以，「生活貧窮者係指目前的經濟陷

入貧窮，而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者。」

可知，對於生活貧窮者而言，日本政府為

促進自立生活，而強調居民積極參與各地

區的活動。然而，每年生活貧窮者接受生

活援助面談的件數約 3000 件左右，都是

平均年齡為 45 歲的中高齡者（橫山涉，

201522）。可知，伴隨少子高齡化的社會

發展，自立生活的對象也轉變成為中高齡

者。

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第二安全網之

《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的實施特色，

並以專家學者的著作以及厚生勞動省的

官方文獻資料為主要參考文獻，並從社會

保障的角度探討政策實施的成效以及生活

貧窮者在自立生活時所面臨的挑戰。首先

將於第二部分討論日本目前貧窮的現況，

並在理解社會貧窮現況的問題意識下，將

在第三部分針對生活貧窮者的自立支援政

策，如實施的基本觀點以及具體的配套措

施進行論述。其次，檢證上述措施的實施

成效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就「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的日本經驗中省思我國實施自

立生活相關政策之參考。

貳、貧窮之現況

日本歷經泡沫經濟以及 1997 年的亞

洲金融風暴以後，導致日本進入經濟的

「失落二十年」的時代，而因為面臨全球

化國際競爭的問題，日本企業則把工廠轉

移至海外市場生產，使得企業為節省人

力資源成本，而大量僱用派遣員工，在就

業環境中使得正式員工以及派遣員工產生

所得上的差距，「貧富差距」的情況更

為嚴重（王文亮，20142527）。因而，

社會上即有將要落入生活保護的近貧者

（生活貧窮者）產生。另外，以生活保護

者的情況為例，根據厚生勞動省於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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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所公布的生活貧窮者調查為例，開

始接受保護的原因主要為「存款等減少 ･

喪失」占 355 最多，其次為「傷病」占

251，再者為「工作收入的減少 ･ 喪失」

占 212（厚生労働省，2018）。特別是

回顧十年內的生活貧窮者受到保護的人數

（如圖 1）。可知，近十年的數字看來，從

2006 年約 151 萬人次，上升至 2016 年約

214 萬人次，增加約 63 萬人次。可見，日

本因為經濟不景氣的關係，進入「失落的

二十年」時代，因而導致生活貧窮者的產

生。此外，在 1990 年代後期，高齡世代接

受生活保護的比率增加，而接受生活保護

的高齡者幾乎是無領取年金者或者是領取

些微的年金給付，於是生活保護制度亦有

補足年金制度不足部分的功能（駒村康平，

201528）。因此，日本政府便開始思索生

活保護以外的因應對策，而成立「促進自

圖 1 受保護的貧窮者人數增減示意圖

資料來源 : 作者整理自厚生労働省（2018）。

單位 : 人

單位 : 日圓表 1 歷年貧窮率推移一覽表 

年度 1985 1988 1991 1994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5

相對貧窮率
（）

120 132 135 138 146 153 149 157 160 161 156

兒童貧窮率
（）

109 129 128 122 134 144 137 142 157 163 139

單親家庭
貧窮率（）

545 514 501 535 631 582 587 543 508 546 508

所得中位數
（萬元）

216 227 270 289 297 274 260 254 250 244 245

立」相關的法案以及配套措施，使得 2016

年與 2015 年相比受保護的生活貧窮者人數

有減少的趨勢。

其次，以日本厚生勞動省所公布的

2015 年日本的貧窮線（收入不到等值可支

配所得的中位數的一半，熊本縣除外）為

年收入 122 萬日圓，相對的貧窮率（未達

貧窮線的家庭成員的比率，熊本縣除外）

為 156，兒童（係指 17 歲以下）的貧窮

率為 139，單親家庭的貧窮率則為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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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生活貧窮者支援對策網的整體圖像

資料來源 : 厚生労働省（無日期 a）。

貧窮線
（萬元）

108 114 135 144 149 137 130 127 125 122 122

註 :1.1994 年的數值不包括兵庫縣；2015 年的數值不包括熊本縣。

2.

資料來源 : 作者整理自厚生労働省（2016）。

（厚生労働省，201615）。有關日本國內

歷年貧窮率，整理如表 1 所示。

其次，日本在歷經泡沫經濟以後，貧

窮的問題包括，單親家庭兒童的貧窮率超

過 5 成以上。可知，單親家庭的貧窮化等

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對於生

活貧窮世代而言，有就業等各種複雜的問

題（奥貫妃文，2016229230）。可知，

日本正面臨貧窮以及貧富差距等問題，其

背後原因主要係派遣員工的增加等因素，

使得民眾易落入貧窮線。因此，日本政府

提出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制度相關的政策，

以保障基本經濟生活安全。

參、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政策

生活貧窮者日益增加的社會裡，為

提供生活貧窮者早期支持，並且促進自立

生活，而針對生活貧窮者實施支持性就業

以及其他自立生活援助的相關面談等措

施，遂制定《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

2013 年所制定並公布的《生活困窮者自立

支援法》，並從 2015 年 4 月開始實施，

本法實施的主要目的係在於即將進入生活

保護階段以前，而強化其自立支援的相關

配套措施，而積極提供生活貧窮者自立生

活支持的相關措施（厚生労働省社会 ･ 援

護局地域福祉課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室，

2015）。

貧窮率是依照 OECD 的基準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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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政策的四種基本觀點

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政策

自立和尊嚴
為實現所有生活貧窮者的社會經濟上的自

立，尊重每一位生活貧窮者的尊嚴和主體

性。推薦針對人們內心所激發的慾望和追

求幸福的想法應該是生活支援根據的最大

依靠所在，接近這樣的慾望和想法是最有

效的支持。

連結的再次建構

只要尚未發現生活貧窮者因為孤立而無法

發現自我價值，而要讓他（她）們主體性

的參與是非常困難。每個人能夠從身旁得

到和社會之間強烈的連結。新的生活援助

體系是約束地區社會的居民和資源，而正

在孤立的人們身為地區社會的一員，則能

夠創造 ･ 再生多元的連結為目的。因為有

連結，以及人們的主體性參與，而成為具

有可能性的基礎。

兒童 ● 年輕人的未來
生活貧窮的結果是學童受到傷害，而年

輕人靠自己本身的努力也不能放棄人生。

這是國家邁向未來的重大損失。生活支

援體系是次世代能夠形成，並且只要在

可能且公平的條件下，開啟人生起點的

條件為目的。

信賴的互相幫助
新生活支援的體系是互相自立的建構，因

為社會的支持而有可能自助。因此，增進

國民對於制度的信任是必須的，而有必要

修正為加強國民對於制度的信任，持續廣

泛提供可以理解生活保護制度相關的資訊，

而不要影響損害其制度運用的信賴感。

資料來源 :厚生労働省（無日期 a）。

由上圖 2 可知，日本政府主要總合性

的實施生活貧窮者對策以及生活保護制度，

特別針對就業困難者提出相關就業困難的

支援策略。特別的是，制定強化生活保護

階段前的自立支援對策，包括，依照生活

貧窮者的情況，而提供早期性以及包裹式

的面談支援事業，以及租金補助和相關的

生活訓練等配套措施。另外，日本針對弱

勢族群以及失業者等，提出三層的生活貧

窮者支援對策網的概念，包括，第一安全

網為社會保險制度，第二安全網為生活貧

窮者的因應對策，第三安全網則為生活保

護的措施，並為促進生活貧窮者的生活自

立，其特色在於介於目前社會保險以及生

活保護之間的「第二安全網」的建構，主

要在於具有工作能力者，而在還沒有找到

工作的期間，使其避免進到生活保護階段，

而具有防範未然的效果，並強化協助提供

生活貧窮者在找尋工作時的自立生活配套

措施（脇野幸太郎，2017252）。此外，第

二安全網主要是彌補社會保險以及生活保

護之間的落差部分，進而開始實施求職者

支援政策以及生活貧窮者對策（奥貫妃文，

201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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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制度

資料來源 : 作者修改自厚生労働省（無日期 a）。

主要的生活支援措施採取總合性的

面談支援方式進行，主要的四種基本觀

點如表 2

由此可知，日本政府所重視的四種基

本觀點，以提升日本國民自立生活的能

力以外，更強調和社會之間的連結以及

重視學童和年輕人的未來，並建構一個

可以信賴政府的社會。特別的是，為維

持自立生活，而提供就業相關的協助是

不可或缺，自立並不限於經濟上的自立，

也可從多元的自立概念構想下，所構築

的經濟上的自立（就業自立）、日常生

活的自立（自我健康和日常生活的管

理）以及社會生活的自立（和社會連結

的地區生活回復），此三種自立的概念

並非有優先順序（奥貫妃文，2016248

249）。因此，有關針對生活貧窮者的自

立支援制度如圖 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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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東京都台東區居住所確保給付金額的給付及內容

項目 內容

申請條件 符合下述所有條件 
1 因離職等因素而對於付房租感到困擾或者是失去居住所者。

2 申請日時點未滿 65 歲以及離職日時點起算兩年以內。

3 離職日時點主要為負責家庭生計者。（離婚後的主要負責家庭生計

者也是給付對象）

4 申請日當月，本人以及本人和同一家戶的收入合計金額依照收入基

準，而設定不同基準金額。

家庭成
員人數

收入基準金額
收入基準金額
（範例）
（日圓）

單身家戶
基準金額 84000 日圓

 每月房租（上限金額 53700 日圓）
137700

2 人家庭
基準金額 130000 日圓

 每月房租（上限金額 64000 日圓）
194000

3 人家庭
基準金額 172000 日圓

 每月房租（上限金額 69800 日圓）
241800

4 人家庭
基準金額 214000 日圓

 每月房租（上限金額 69800 日圓）
283800

5 人家庭
基準金額 255000 日圓

 每月房租（上限金額 69800 日圓）
324800

由圖 3 可知，關於針對生活貧窮者所

實施的相關具體配套措施包括，確保求

職者在失業期間的房租負擔問題、就業

支援、緊急支援、家庭經濟狀況重建支

援以及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支援等的各

種包裹式的自立支援制度，並且基本上

不以現金給付為主，乃是採用有期限的

自立生活支援的包裹式面談支援事業為

主，其特色整理如下所示 

一、提供多元資訊

針對生活貧窮者提供就業訓練的相

關資訊以外，以家庭面談援助事業為例，

日本政府在各個縣市或者是鄉鎮市設置

福祉事務所，而進行家庭面談援助事業。

其主要目的在於讓面談者理解自身家庭

的情況，以及提高家庭「再生」的意識，

而具體化的家庭再生方針以及支援的計

畫，以讓面談者能夠自我管理家庭以及

讓家庭安定，並提升家庭收支的管理能

力，確保自立生活的安定性。因此，各

個福祉事務所採取的相關援助業務包括，

家庭收入與支出管理表格的製作以及出

納管理的援助，各個給付制度如（房租、

稅金等）的解決以外，包括債務整理等

的服務，並針對生活貧窮者所採取的是

整合性以及一體性的生活自立相關措施。

此外，以東京都台東區的居住所確保給

付金額的具體內容為例，分別敘述之（東

京都台東区役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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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日時點，本人以及本人和同一家戶的所有金融資產的合計金額

低於下述規定金額。

（1）單身家戶：504000 日圓

（2）2 人家庭：780000 日圓

（3）3 人家庭以上：1000000 日圓

6 向職業介紹所提出就業申請，誠實以及積極地參加求職活動。

7 尚未領取國家僱用政策的給付或者是地方自治團體等所實施對喪失

居住所的離職者而言，本人以及本人和其同一家戶並未領取類似的

給付。

8 本人以及本人和同一家戶並非是違反暴力成員的不當行為防止等相

關法律所規定的暴力團成員。

給付金額

單身家戶（上限金額 53700 日圓）

2 人家庭（上限金額 64000 日圓

35 人家庭（上限金額 69800 日圓）

給付期間
原則上為三個月給付，但是如果達到一定的條件則可以支付九個月的

居住所確保給付金額。

註 :以接受固定的僱用為目的的受僱者，有必要進行①每個月 2次以上在職業介紹所接受求職
者面談；②每個月 4次以上接受地區就業輔導員的面談，並報告就業情況；③原則上每週
1次以上，進行求職應徵活動，並接受求職者面試。

資料來源 : 東京都台東区役所（2018）。

由表 3 可知，日本政府為因應經濟生

活貧窮者的需求，預先解決居住生活問

題，而提供租屋補助等措施，並為促使

自立生活的進行，而先確保「居住」的

問題例如，減輕房租負擔問題以及確保

連帶保證人的相關問題等（厚生労働省，

2017273）。但是，除了設定在職業介

紹所進行求職工作以及有所得、收入以

及資產等相關限制以外，而在租屋入住

時所需要支付的押金等費用，則可以透

過「總合支援資金貸款（原文  総合支援

資金貸付）」的方式申請貸款，雖然課

予返還的義務，而可以在現金給付的選

擇以外，仍能具有近現代社會中自助規

範的親和性（岩田正美，2016138）。

之後，為順利進入職業訓練的階段，

達到經濟以及生活自立的目的，以避免

進入生活保護的安全網階段，並配合自

立面談支援事業以及就業準備支援事業，

採取一體化的自立支援相關措施。

二、強調就業訓練

針對具有工作能力者並且能夠按照

本人的就業意願，而提供職業訓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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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助，先從家庭計畫的規劃以及管理

方面，使其進入能夠在日常生活自立的

階段，而後透過就業體驗的活動進行訓

練，對於正確生活習慣的指導以及參加

地區活動的日常和社會生活方面的自立

生活的訓練，以提升融入社會的能力，

最後則透過職業訓練和職業介紹所的協

助，而能夠順利就業，以達到最終能夠

自立生活的目標以外，並實施階段性的

就業訓練。

三、重視整合性計畫

有關生活貧窮者的自立支援制度主

要採取整合性的自立生活支援計畫，包

括，①確保居住所的援助計畫，並在求

職的活動當中，由政府支付房租費用、

②就業的計畫，求職的準備活動或者是

職業訓練，乃至於透過職業介紹所的工

作介紹，而採取體系性的協助方式、③

緊急支援以及學童學習支援，並對喪失

生活居住所的生活貧窮者，提供日常生

活必要的援助。

另外，在國庫負擔的部分，有關自立

面談支援事業以及居住所確保的給付金

額則由國庫負擔四分之三；就業準備支

援事業和一時生活支援事業則由國庫負

擔三分之二；家庭面談支援事業、學習

支援事業以及其他促進生活貧窮者自立

的必要事業則由國庫負擔二分之一，並

由 2015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厚生労働

省，無日期 ）。可知，針對自立支援的

相關配套措施部分，則由法律規定國庫

負擔一定比例的支出，以確保相關配套

措施的確實執行與運作。針對於此，更

有必要針對各種事業而明確化國家和各

個地方自治團體的業務權責以外，除了

投入必要的預算，並制定各種執行基準，

確認其實施事業者的主體性（伊藤周平，

201782）。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為提升支援人

員的素質，而實施一連串的面談支援人

員的培育、研習、訓練以外，並為確保

生活貧窮者的居住生活安定以及自立生

活的生活貧窮者支援對策網的功能，而

特別設置「福利 ･ 住宅行政的合作強化

連絡協議會（原文  福祉 ･ 住宅行政の

連携のための連絡協議会）」，並強調

由厚生勞動省以及國土交通省進行資訊

共有以及合作（厚生労働省，2017272

273）。可知，日本政府針對生活貧窮者

在法律上立法，以確保自立生活的相關

事業以及配套措施，並使其有法源依據

以外，並強調整合性以及包裹性的從居

住所的確保到求職的媒介等採取一連串

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要培育其自立生活

的能力。但是，現今社會的生活貧窮者

的特性非常多元，若單純僅以就業為目

的則是無法全面性的因應需求以外，制

度本身的功能也非常不完整（中土純子，

201788）。

肆、自立支援政策實施之成效與
挑戰

日本於 2015 年實施有關生活貧窮者

的自立支援政策之後，都會針對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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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政策的支援狀況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 : 厚生労働省（無日期 b）。

數進行調查，以下則針對 20152017 年

的三年內的實際實施成效加以分析如圖 4

所示 

由上述圖表可知，2015 年首次面

談（提供資訊以及和其他機構的媒合）

受理的件數為 226411 件，而後在 2016

年度下降為 222426 件，之後再提升為

229685 件， 三 年 平 均 件 數 為 226174

件；另外，針對生活貧窮者所製作的計

畫（個人自立生活支援的客製化計畫）

件數在 2015 年為 55570 件，而在 2016

年為 66892 件，而後在 2017 年上升為

71293 件，三年平均件數為 64585 件；

另外，申請就業支援的件數在 2015 年有

28207 件，2016 年為 31970 件，而後在

2017 年則為 31912 件，三年平均件數為

30696 件。因此，無論是面談的件數增

加或者是申請就業支援的件數增加，所

代表的是生活貧窮者想要自立生活的慾

望。因此，日本政府會透過宣導的管道，

包括（網頁或者是摺頁等）告訴民眾有

關自立面談支援的制度以及相關政策。

其次，日本政府為解決日益龐大的

社會保障支出以及充實社會保障的財源，

因而實施消費稅增稅，從 2014 年 4 月開

始，消費稅由 5 增加為 8。但是，消

費稅是社會保障的主要財源。因此，消

費稅的稅收會影響社會保障的財源，若

是無法增稅或者是稅收不足則會導致社

會保障的財源受到影響，而會加速擴大

貧富差距（伊藤周平，2017293）。可知，

日本政府在消費稅增稅實施之後，針對

生活貧窮者採取一連串的相關配套措施

包括，自立支援政策以減少消費稅增稅

對於生活貧窮者所造成的衝擊。

伍、結論

《日本國憲法》明確保障國民有追

求幸福的權利，並延伸出「自立」的重

要概念以外，並針對生活貧窮者，以「促

進自立」為主要目的，而制定生活貧窮者

單位：（件數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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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支援政策。可知，日本政府從就業、

居住所乃至於就學都提供相關的支援事

業。其次，日本在歷經泡沫經濟以及全

球化的影響下，產生兒童貧窮化等的問

題，特別是單親家庭的貧窮率或者是就

業結構的轉變乃至於產業的外移，導致

派遣員工的增加，容易產生「貧窮的惡

性循環」。另為提供失業者的社會以及

經濟生活上的需求，而以自立支援的方

式進行協助，具有預防落入生活保護的

功能以外，生活自立支援的方式在於讓

國民在即將進入第三個安全網階段之前，

積極實施「預防貧窮」的相關配套措施，

並從就業自立乃至於生活自立的方式，採

取一體性且整合性措施，無論每年生活

支援面談的件數增加，都顯示生活貧窮

者想要進一步「自立生活」的意涵。此

外，自立支援主要有四種基本觀點包括，

「自立和尊嚴」、「兒童以及年輕人的

未來」、「社會網絡的再次建構」以及「信

賴的互助」，其主要目的係透過建立促

進自立和尊嚴的生活環境，以完成經濟

以及生活上的自立，進而達到社會參與

的目的。申言之，日本政府從「自立」

乃至於「社會參與」的階段性配套措施，

所採取的體系性思考方式，值得我國持

續觀察以及學習。但是，生活貧窮者自

立支援政策的實施是否能夠有效降低貧

窮率更有待加以檢證。

因此，有關日本政府針對生活貧窮者

所實施的自立支援相關政策以及配套措

施，對我國實施自立生活相關政策的啟

示包括如下 

一、強調「預防貧窮」以及「促進自立

生活」

日本政府針對生活貧窮者是採取預

防貧窮以及和服務體系整合的方式，並

為避免落入社會救助安全網，以及透過

宣導等的方式，使民眾自主性地加入促

進自立生活支援的相關措施之中，提供

具體的協助，並從旁積極性地協助生活

貧窮者在社會上自立生活，而盡早解決

經濟上的失業等所帶來的風險問題。

二、重視個人整體性的自立生活

強調單一的自立支援窗口，以提升

「客製化」個人計畫流程的效率以外，

並針對個案的各種需求，而媒介以及制

定不同的計畫，以整合性以及一體性的

方式，解決個人在就業或者是家庭理財

上的困難以外，並重視就業自立、日常

生活的自立以及社會生活方面的自立，

而提供多元的支援管道。

三、強調三層生活貧窮者支援對策網

生活貧窮者支援對策網三層化，除了

強調原有的社會救助以及社會保險等相

關現金給付等，更必須要增加具有預防

效果的自立支援計畫，以減緩當發生社

會救助時所產生的社會成本以及社會問

題，並且在就業期間的生活安置等，都

可以避免生活貧窮者所面臨的經濟上貧

窮的問題。然而，在實施相關措施之後

也要建立後續追蹤監督管理機制，以持

續關注促進自立生活政策的實施成效以

及落實多元化的福利概念，以確保自立

與人性尊嚴，進而保障追求幸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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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日本型「貧窮惡性循環模式」

臺灣如在推展日本生活貧窮者自立

支援相關政策時，所應避免的是要積極

因應產業政策的轉變所導致派遣員工的

增加，和重視兒童貧窮化的問題以外，

更要避免落入日本型「貧窮惡性循環模

式」，並以整體性思考例如，產業政策

和社會福利政策等橫向整合，以預防因

為產業結構轉變，導致國民因失業而面

臨落入貧窮線的困境，而必須要設計更

多的生活貧窮者自立支援政策，增加更

多的社會成本。

（本文作者為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薦任

科員）

關鍵詞 社會保障、自立支援、生活貧窮者、

生活貧窮者支援對策網、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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